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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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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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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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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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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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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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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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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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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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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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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310號
上  訴  人  婕航國際報關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惟琮              
訴訟代理人  莊勝榮  律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代  表  人  黃漢銘                                      
訴訟代理人  黃博翔              
            羅心妤              
            邱映如              
上列當事人間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上訴人為報關業者，於民國106年3月至10月間分別以納稅義務人即訴外人余○○、黃○○（下合稱余、黃2人）之名義，向被上訴人報運進口快遞貨物160筆及132筆，共計292筆【下稱系爭貨物，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附表一、二】。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稽徵所（下稱○○稽徵所）於107年9月6日通報余、黃2人均表示未曾委託進口，疑遭冒名報關情事。嗣被上訴人審認上訴人涉有冒用進口人名義報關之違章，依裁處時（下同）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裁處時（下同）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分別以109年2月5日108年第10807541號（160筆部分）及第10807540號（132筆部分）處分書（下合稱原處分），按每筆簡易申報單各處新臺幣（下同）10,000元罰鍰，總計2,920,000元。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109年度訴字第664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10年度上字第233號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嗣經原審更為審理後，以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之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論述如下：
  ㈠關稅法第6條規定：「關稅納稅義務人為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第17條第1項規定：「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貨物應辦之報關、納稅等手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第3項）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業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為加速通關，快遞貨物、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第2項）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所之……貨物申報、理貨、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84條第1項規定：「報關業者違反第22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鍰……。」
　㈡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2條第3項規定授權所訂定之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第1項）報關業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應檢具委任書；其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者，得先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經登錄後，得於報單或轉運申請書等單證上填載海關登錄字號，以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第2項）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對其所載之內容，並自行妥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關業不能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委任書，得依電子簽章法規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或線上辦理委任以電子訊息方式傳輸。」第34條規定：「報關業違反……第12條………規定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第39條第2項規定：「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鍰……。」又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授權所訂定之裁處時（下同）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下稱空運快遞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4項規定：「（第1項）進口快遞貨物之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及出口快遞貨物之輸出人，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手續者，報關時應檢附委託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以傳真文件代替委託書原本，傳真文件經受託人認證者，免附委託書原本。……（第4項）進出口快遞貨物涉有虛報情事，如報關業者無法證明其確受委託報關者，應由報關業者負虛報責任。」準此可知，報關業者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除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者，經先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者外，原則上應逐件檢具個案委任書，並負有保存及提供委任書證明其與申報之納稅義務人間委任關係存在的義務，以避免不肖報關業者或進口人虛捏人頭或冒用他人名義申報；如有違反，海關即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裁罰。至於進口快遞貨物之收貨人如以傳真文件代替委任書原本，則該傳真文件應經受任人認證，如經海關或法院依職權調查結果，均無法證明報關業者確有受委任報關，依空運快遞辦法第17條第4項規定，應由報關業者承擔虛報責任。換言之，以傳真文件代替委任書原本，只是在傳統紙本委任授權外，提供另一辦理報關委任之方式，並未免除報關業者確認委任關係存在的義務，報關業者辦理報關事宜時，仍應確實查核委任關係存在及申報內容的正確性，如報關業者於報關時消極未為確認，事後經調查又無法證明其確受委任報關，即應承擔後續貨物可能遭虛報之責任。再者，管理辦法第12條第2項於112年5月26日雖修正為：「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對其所載之內容，並自行妥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關業不能依海關指定期限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修正理由則載以：「就海關要求報關業提示委任書，報關業遲至海關指定期限屆滿後始予補提之案件，是否予以裁罰，實務上有不同見解，致生爭議。為使文義明確，且報關業受委任報關應切實取得委任書，確有加強管理必要，爰於第2項明定應依海關指定期限提示委任書，以杜爭議。」由此可知，管理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之修正，僅是明確規定報關業者未依海關指定期限內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而已，並非解免報關業者應逐件檢具委任書以供海關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之義務。是以，上訴意旨主張：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於112年5月26日已刪除應逐件提出委任書之規定，且空運快遞辦法亦無逐件應檢具委任書之法文，而系爭貨物既屬於空運快遞貨物，自應優先適用空運快遞辦法，故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應就各筆貨物逐件提出委任書，即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云云，顯然係就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之修正意旨及其與空運快遞辦法間之適用情形有所誤會，尚非可採。
　㈢經查，上訴人為報關業者，於106年3月至10月間分別以納稅義務人余、黃2人之名義，向被上訴人報運進口快遞系爭貨物。嗣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於107年5月21日以余、黃2人用個人名義大量進口貨物，涉嫌逃漏稅捐，函請○○稽徵所調查，而余、黃2人於○○稽徵所調查時，均陳稱其等並不清楚系爭貨物為何會以其等名義寄出等語，顯示余、黃2人疑有遭冒用名義報關情事。其後，○○稽徵所函請上訴人提供委任書、身分證影本及商業發票供核，惟上訴人就余、黃2人所提出之個案委任書均為影本，且就余○○之個案委任書，係在該影本併附本件其中149筆報單號碼清單，而報單號碼一欄所載「如附件所示共149筆報單」等字樣則為事後填寫等情，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
　㈣原判決據此論明：上訴人所提出之委任書為個案委任，而非屬長期委任經申請登錄有案者，自應逐件提出委任書，惟上訴人並未逐件出具委任書，待被上訴人通知後始補提，而依前開149筆報單號碼清單及所附黃○○個案委任書之清單以觀，其上僅蓋有上訴人之騎縫章，難認余、黃2人知悉該清單所運送及申報之內容，且其等2人前後多次均一致證稱係遭冒用名義運送報關等語。衡情，上訴人如獲余、黃2人之委任，則依法備置渠等2人之委任書應無困難。又證人余、黃2人前所提供之個案委任書影本，至多僅能證明渠等曾委託大陸地區之○○○○○○有限公司（下稱○○公司）運送貨物進口至臺灣，尚不足以證明系爭貨物亦係受其等委託運送，上訴人復未提出渠等簽收貨物及付款之資料，自無從依此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而系爭貨物之稅費依現行制度需先由快遞業者繳納完稅，貨物提領出倉後發給海關進口快遞貨物稅款繳納證明，再由快遞業者持向納稅義務人收款，故縱然系爭貨物之稅費已由上訴人代為繳納，亦無從作為上訴人確受余、黃2人委任報關之有利證明。至上訴人固提供其與○○公司負責人即訴外人○○○於112年10月17日於微信之對話紀錄截圖，並據此主張余、黃2人是為規避106年課徵之反傾銷稅及相關稅捐，才以個人名義委託○○公司進口，渠等之委託書是○○公司轉交等語，但此對話紀錄尚缺乏與系爭貨物相關之證明文件可資佐證，自難採信。另上訴人所援引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15607號、第12579號及第11921號不起訴處分書，僅係認定尚無充分證據證明上訴人之負責人方惟琮確實知悉余、黃2人係遭冒名，難以遽認其有偽造文書之犯意，而不構成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15條之罪名，此與本件余、黃2人是否遭上訴人冒名報運系爭貨物進口，及上訴人就本件違章行為是否具備主觀可責性等爭點無涉，亦無從執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論據。準此，上訴人未循長期委任之程序取得委任書，亦未於受○○公司委託辦理系爭貨物進口報關事宜時，要求逐件出具委任書，即逕以余、黃2人名義申報進口系爭貨物，致生管理辦法第34條所定違反同法第12條應檢具委任書，及第39條第2項所定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進口之違章等情事，經核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復無判決理由不備之情事。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及「詐欺」等用語之文義可知，該條項所例示各種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態樣，均屬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確定故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不確定故意）之「故意」行為，且依照一般人的社會通念，殊難想像行為人會因過失而「冒用他人名義」、「偽造、變造文書」及「詐欺他人」。因此，上述規定之裁罰客體，應限於故意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而不包括過失行為。而上訴人身為報關業者，於申報系爭貨物進口前，明知應依前述管理辦法及空運快遞辦法規定取得余、黃2人就各筆貨物逐件提出之個案委任書，如有長期委任需求，則應要求余、黃2人出具長期委任書供其向海關登錄，始得免逐件出具個案委任書之義務。惟基於原審所認定之上述事實可知，上訴人自106年3月至10月間，以余、黃2人名義向被上訴人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共292筆，均未於系爭貨物進口前向進口名義人余、黃2人逐件取得委任授權及相關報關文件，且未向余、黃2人進行確認其確有受委任報關等認證程序，甚或於每次遞送貨物予收貨人時，一併向其收取個案委任書，以取得確受委任報關的證明，且經被上訴人及原審依職權調查結果，均無法證明上訴人確有受余、黃2人委任報關。上訴人在上述情境下，甘冒違章遭罰之風險，仍執意逕以余、黃2人名義辦理系爭貨物之報關手續，致生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進口之違章情事，依其情形即構成上訴人具有預見該違章事實之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原審基於相同的事實，據以認定上訴人僅構成過失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的涵攝結果，雖有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違誤，惟因其駁回上訴人之訴的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主張：上訴人所提出之委任書為余、黃2人之筆跡，且上訴人均為其等申報貨物税，何來偽造、變造、詐欺等不法情事。況且，桃園地檢署已認定上訴人並無冒用進口名義人之名義進口貨物，並就上訴人之負責人涉嫌偽造文書罪部分為不起訴處分，由此足認上訴人並無冒用他人進口貨物之動機與犯意；再者，余、黃2人與○○公司既均有肯認相同委任人僅須填載1張委任書即可，則被上訴人課予僅承辦報關之上訴人應取得委任書、查證委任書之真偽，並須證明委託人即為實際收貨人，顯然無期待可能性，但原審就此未適用無期待可能性原則，顯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云云，無非係其個人之主觀見解，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事項為指摘，並無可採。
　㈤揆諸前揭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之文義可知，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稱之「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相較於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之其他違章情事，顯然情節較為嚴重，故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裁罰之額度，為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亦較關稅法第84條第1項所定罰鍰額度之下限6,000元為高，此即是考量其違章情節較為嚴重（包括責任條件），而以此授權命令訂定其罰鍰最低額為10,000元之裁量基準，並未逾越授權的目的、內容與範圍，且與比例原則尚無違背。上訴意旨主張：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之罰鍰為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惟其子法即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之罰鍰最低額度卻為10,000元，顯然已經牴觸母法之規定，是原處分援引罰鍰額度較高之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作為裁罰依據，其方式洵有錯誤，且有裁量怠惰之瑕疵，原判決未予糾正，核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等語，即非可取。
　㈥上訴人雖另稱：快遞通關業者必須同時為航空貨運承攬業 者，故快遞通關業者在貨物通關時之行為，應視為單一行為，原判決以上訴人未就每一簡易申報單提出委任書，即構成單一違章行為，洵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又關稅法第84條第1項及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均有警告並限期改正之輕微處分，惟被上訴人於裁處罰鍰前未先施予警告，即逕予裁處罰鍰，且未考量上訴人僅獲淨利3,504元，卻裁處罰鍰2,920,000元，所得利益與處罰相差800多倍，乃絞殺性處罰，顯然違反比例原則，並侵害人民財產權，有違憲之虞，原判決逕認原處分並無違誤，亦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云云。然查：
　⒈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行政罰制度上設計「行為個數」概念之主要目的，在以此作為賦予法律效果之依據，亦即，依行為個數決定應裁處一個處罰或數個處罰。所謂一行為，包括「自然的一行為」與「法律上一行為」；所謂數行為，是指同一行為人多次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的規定，或違反數個不同行政法上義務的規定，其行為不構成「自然一行為」或「法律上一行為」的情形而言。因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究竟是「一行為」或「數行為」，並非單以自然行為的外觀觀察，而應視個案具體情節，就各該行政法規的構成要件、違規行為侵害的法益及處罰目的等因素，綜合考量後作成判斷（司法院釋字第754號解釋理由書參照）。而關於進口貨物通關，海關是採取風險管理機制，以「實名貨主」與「進口貨物種類」相結合後，呈現的「人貨資訊組合」為依據，建立篩選審查機制，進行違規進口貨物的風險控管。一筆單一申報單的提出，對海關而言，即有一次對應審查職務義務的形成，而且不因海關採取篩選機制而有所不同。報關業者每次未依規定取得納稅義務人出具之個案委任書即行申報的行政違章行為，即會破壞海關正確審查該進口貨物合法性的審查機制，而具可責性，即應構成一個違章行為。而且報關業者多筆製作完成的報關單，即使是「一次多筆」向海關遞送申報，或以電腦連線方式為一次性申報，在法律評價上，仍應視其申報或分提單的筆數評價為多個違章行為。
　⒉進口空運貨物簡易申報通關之制度目的，無非在於簡政便民，但不因此而解除報運人應依法據實申報的義務。而且依現行空運實務，主提單是航空公司或其代理商所填發，分提單則為航空貨運承攬業者所發出，以區別貨物主體歸屬及報關作業之用，各分提單表彰不同的貨物及承攬關係，現行空運快遞貨物簡易申報通關作業規定第3點第3款雖允許「同一主提單或主託運單項下數分提單或分託運單之同類別『簡易申報單』，得以同一報單號碼合併申報」，惟此僅係便利承攬業者集貨方便之措施，並未改變分提單之性質，故縱有數分提單合併申報的情形，仍無礙其為數個申報行為的本質，其不實申報的行為亦應屬數行為。上訴人自106年3月至10月間，以余、黃2人名義向被上訴人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共292筆，從未於系爭貨物進口前向進口名義人余、黃2人逐件取得委任書，亦未向余、黃2人確認其確有受委任報關，仍甘冒違章裁罰之風險，執意以余、黃2人名義辦理系爭貨物之報關手續，核有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進口292筆系爭貨物之不確定故意，已如前述，且依原處分所附報關單清表顯示，該292筆貨物的報關單及分提單號碼均不相同，且292次報關橫跨的時間長達8個月，依前揭說明，上訴人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292次，既違反292次行政法上義務，破壞關務秩序，致被上訴人有無法正確及時掌握進口貨物之資訊，而有脫漏稅賦及私貨的危險，各次均已符合違章構成要件，而應成立292個違章行為。從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符合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而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按每筆簡易申報單裁處罰鍰10,000元，共2,920,000元，於法並無違誤。
　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及依該法第22條第3項授權所訂定之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對於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者，除裁處罰鍰外，亦授與海關得對情節輕微之報關業者施予警告的裁量權限，並非不論個案情節輕重，一律應先對業者施予警告後才可以裁處罰鍰。此外，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僅為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裁處罰鍰所應審酌的因素之一，而且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人裁處罰鍰，與對獲有所得者課徵所得稅之間，有本質上的差異，裁處罰鍰的額度本不以違章行為人所得利益為限，更沒有絞殺性處罰之可言。因此，原判決以被上訴人稱：上訴人長期從事航空貨運承攬、進出口貨物報關、國際貿易業，對於進出口報關相關法令自應瞭解並遵循，其違反法令規定，且上訴人於8個月間就冒用余、黃2人之名義報關共292次，情節重大，是依上訴人違規態樣、情節輕重、違章行為時間長短、所獲利益，依法就每一違章裁處罰鍰10,000元等語，是依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的裁罰基準，且已審酌上訴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及所生影響等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因素，又未超過法定裁量範圍，也沒有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背或出於不相關動機等裁量濫用，或消極不行使裁量權的裁量怠惰等情事，自難認原處分有何裁量瑕疵或違反比例原則等情，於法亦無不合。從而，上訴人主張原判決關於行為數及裁處罰鍰2,920,000元有無違反比例原則保障之論斷，洵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等語，不足採取。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310號

上  訴  人  婕航國際報關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惟琮              

訴訟代理人  莊勝榮  律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代  表  人  黃漢銘                                      

訴訟代理人  黃博翔              

            羅心妤              

            邱映如              

上列當事人間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3月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6號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上訴人為報關業者，於民國106年3月至10月間分別以納稅義

    務人即訴外人余○○、黃○○（下合稱余、黃2人）之名義，向

    被上訴人報運進口快遞貨物160筆及132筆，共計292筆【下

    稱系爭貨物，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

    更一字第1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附表一、二】。經財政部

    北區國稅局○○稽徵所（下稱○○稽徵所）於107年9月6日通報

    余、黃2人均表示未曾委託進口，疑遭冒名報關情事。嗣被

    上訴人審認上訴人涉有冒用進口人名義報關之違章，依裁處

    時（下同）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裁處時（下同）報關業設

    置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分別以109

    年2月5日108年第10807541號（160筆部分）及第10807540號

    （132筆部分）處分書（下合稱原處分），按每筆簡易申報

    單各處新臺幣（下同）10,000元罰鍰，總計2,920,000元。

    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

    、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109年度訴字第664號判決（下稱前

    審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經本院110年度上字第233號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原審

    更為審理。嗣經原審更為審理後，以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上訴人仍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理由，均

    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之結論，並無違誤，

    茲就上訴意旨論述如下：

  ㈠關稅法第6條規定：「關稅納稅義務人為收貨人、提貨單或貨

    物持有人。」第17條第1項規定：「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

    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

    關文件。」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貨物應

    辦之報關、納稅等手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第3項

    ）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業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第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為加

    速通關，快遞貨物、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第

    2項）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所之……貨物申報、理貨、通

    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84條

    第1項規定：「報關業者違反第22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

    臺幣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鍰……。」

　㈡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2條第3項規定授權所訂定之管理辦法第12

    條規定：「（第1項）報關業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

    應檢具委任書；其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者，得先檢具委

    任書，由海關登錄，經登錄後，得於報單或轉運申請書等單

    證上填載海關登錄字號，以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第2項

    ）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對

    其所載之內容，並自行妥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隨

    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關業不能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

    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委

    任書，得依電子簽章法規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或線上

    辦理委任以電子訊息方式傳輸。」第34條規定：「報關業違

    反……第12條………規定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

    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6,000元以

    上30,000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第39條第2項

    規定：「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

    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84

    條第1項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10,000元以

    上30,000元以下罰鍰……。」又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7條第2項

    規定授權所訂定之裁處時（下同）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

    下稱空運快遞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4項規定：「（

    第1項）進口快遞貨物之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及出

    口快遞貨物之輸出人，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手續者，報關

    時應檢附委託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以

    傳真文件代替委託書原本，傳真文件經受託人認證者，免附

    委託書原本。……（第4項）進出口快遞貨物涉有虛報情事，

    如報關業者無法證明其確受委託報關者，應由報關業者負虛

    報責任。」準此可知，報關業者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

    ，除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者，經先檢具委任書，由海關

    登錄者外，原則上應逐件檢具個案委任書，並負有保存及提

    供委任書證明其與申報之納稅義務人間委任關係存在的義務

    ，以避免不肖報關業者或進口人虛捏人頭或冒用他人名義申

    報；如有違反，海關即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裁罰。

    至於進口快遞貨物之收貨人如以傳真文件代替委任書原本，

    則該傳真文件應經受任人認證，如經海關或法院依職權調查

    結果，均無法證明報關業者確有受委任報關，依空運快遞辦

    法第17條第4項規定，應由報關業者承擔虛報責任。換言之

    ，以傳真文件代替委任書原本，只是在傳統紙本委任授權外

    ，提供另一辦理報關委任之方式，並未免除報關業者確認委

    任關係存在的義務，報關業者辦理報關事宜時，仍應確實查

    核委任關係存在及申報內容的正確性，如報關業者於報關時

    消極未為確認，事後經調查又無法證明其確受委任報關，即

    應承擔後續貨物可能遭虛報之責任。再者，管理辦法第12條

    第2項於112年5月26日雖修正為：「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

    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對其所載之內容，並自行妥

    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

    關業不能依海關指定期限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

    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修正理由則載以：「就

    海關要求報關業提示委任書，報關業遲至海關指定期限屆滿

    後始予補提之案件，是否予以裁罰，實務上有不同見解，致

    生爭議。為使文義明確，且報關業受委任報關應切實取得委

    任書，確有加強管理必要，爰於第2項明定應依海關指定期

    限提示委任書，以杜爭議。」由此可知，管理辦法第12條第

    2項規定之修正，僅是明確規定報關業者未依海關指定期限

    內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而已，並非解免報關業者應逐件檢具委任書以供海關

    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之義務。是以，上訴意旨主張：管

    理辦法第12條規定於112年5月26日已刪除應逐件提出委任書

    之規定，且空運快遞辦法亦無逐件應檢具委任書之法文，而

    系爭貨物既屬於空運快遞貨物，自應優先適用空運快遞辦法

    ，故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應就各筆貨物逐件提出委任書，即有

    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云云，顯然係就管理辦法第12條規

    定之修正意旨及其與空運快遞辦法間之適用情形有所誤會，

    尚非可採。

　㈢經查，上訴人為報關業者，於106年3月至10月間分別以納稅

    義務人余、黃2人之名義，向被上訴人報運進口快遞系爭貨

    物。嗣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於107年5月21日以余、黃2人用個

    人名義大量進口貨物，涉嫌逃漏稅捐，函請○○稽徵所調查，

    而余、黃2人於○○稽徵所調查時，均陳稱其等並不清楚系爭

    貨物為何會以其等名義寄出等語，顯示余、黃2人疑有遭冒

    用名義報關情事。其後，○○稽徵所函請上訴人提供委任書、

    身分證影本及商業發票供核，惟上訴人就余、黃2人所提出

    之個案委任書均為影本，且就余○○之個案委任書，係在該影

    本併附本件其中149筆報單號碼清單，而報單號碼一欄所載

    「如附件所示共149筆報單」等字樣則為事後填寫等情，為

    原審依職權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

　㈣原判決據此論明：上訴人所提出之委任書為個案委任，而非

    屬長期委任經申請登錄有案者，自應逐件提出委任書，惟上

    訴人並未逐件出具委任書，待被上訴人通知後始補提，而依

    前開149筆報單號碼清單及所附黃○○個案委任書之清單以觀

    ，其上僅蓋有上訴人之騎縫章，難認余、黃2人知悉該清單

    所運送及申報之內容，且其等2人前後多次均一致證稱係遭

    冒用名義運送報關等語。衡情，上訴人如獲余、黃2人之委

    任，則依法備置渠等2人之委任書應無困難。又證人余、黃2

    人前所提供之個案委任書影本，至多僅能證明渠等曾委託大

    陸地區之○○○○○○有限公司（下稱○○公司）運送貨物進口至臺

    灣，尚不足以證明系爭貨物亦係受其等委託運送，上訴人復

    未提出渠等簽收貨物及付款之資料，自無從依此為上訴人有

    利之認定。而系爭貨物之稅費依現行制度需先由快遞業者繳

    納完稅，貨物提領出倉後發給海關進口快遞貨物稅款繳納證

    明，再由快遞業者持向納稅義務人收款，故縱然系爭貨物之

    稅費已由上訴人代為繳納，亦無從作為上訴人確受余、黃2

    人委任報關之有利證明。至上訴人固提供其與○○公司負責人

    即訴外人○○○於112年10月17日於微信之對話紀錄截圖，並據

    此主張余、黃2人是為規避106年課徵之反傾銷稅及相關稅捐

    ，才以個人名義委託○○公司進口，渠等之委託書是○○公司轉

    交等語，但此對話紀錄尚缺乏與系爭貨物相關之證明文件可

    資佐證，自難採信。另上訴人所援引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下稱桃園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15607號、第12579號及

    第11921號不起訴處分書，僅係認定尚無充分證據證明上訴

    人之負責人方惟琮確實知悉余、黃2人係遭冒名，難以遽認

    其有偽造文書之犯意，而不構成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

    215條之罪名，此與本件余、黃2人是否遭上訴人冒名報運系

    爭貨物進口，及上訴人就本件違章行為是否具備主觀可責性

    等爭點無涉，亦無從執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論據。準此，上訴

    人未循長期委任之程序取得委任書，亦未於受○○公司委託辦

    理系爭貨物進口報關事宜時，要求逐件出具委任書，即逕以

    余、黃2人名義申報進口系爭貨物，致生管理辦法第34條所

    定違反同法第12條應檢具委任書，及第39條第2項所定冒用

    余、黃2人名義報關進口之違章等情事，經核並無違反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復無判決理由不備之情事。管

    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

    「偽造、變造委任書」及「詐欺」等用語之文義可知，該條

    項所例示各種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態樣，均屬行為人對

    於構成違規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確定故意）

    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不確定故意）

    之「故意」行為，且依照一般人的社會通念，殊難想像行為

    人會因過失而「冒用他人名義」、「偽造、變造文書」及「

    詐欺他人」。因此，上述規定之裁罰客體，應限於故意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而不包括過失行為。而上訴人身為報

    關業者，於申報系爭貨物進口前，明知應依前述管理辦法及

    空運快遞辦法規定取得余、黃2人就各筆貨物逐件提出之個

    案委任書，如有長期委任需求，則應要求余、黃2人出具長

    期委任書供其向海關登錄，始得免逐件出具個案委任書之義

    務。惟基於原審所認定之上述事實可知，上訴人自106年3月

    至10月間，以余、黃2人名義向被上訴人報運進口系爭貨物

    共292筆，均未於系爭貨物進口前向進口名義人余、黃2人逐

    件取得委任授權及相關報關文件，且未向余、黃2人進行確

    認其確有受委任報關等認證程序，甚或於每次遞送貨物予收

    貨人時，一併向其收取個案委任書，以取得確受委任報關的

    證明，且經被上訴人及原審依職權調查結果，均無法證明上

    訴人確有受余、黃2人委任報關。上訴人在上述情境下，甘

    冒違章遭罰之風險，仍執意逕以余、黃2人名義辦理系爭貨

    物之報關手續，致生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進口之違章情

    事，依其情形即構成上訴人具有預見該違章事實之發生，而

    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原審基於相同的事實

    ，據以認定上訴人僅構成過失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的涵

    攝結果，雖有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違誤，惟因其駁回

    上訴人之訴的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仍執陳

    詞主張：上訴人所提出之委任書為余、黃2人之筆跡，且上

    訴人均為其等申報貨物税，何來偽造、變造、詐欺等不法情

    事。況且，桃園地檢署已認定上訴人並無冒用進口名義人之

    名義進口貨物，並就上訴人之負責人涉嫌偽造文書罪部分為

    不起訴處分，由此足認上訴人並無冒用他人進口貨物之動機

    與犯意；再者，余、黃2人與○○公司既均有肯認相同委任人

    僅須填載1張委任書即可，則被上訴人課予僅承辦報關之上

    訴人應取得委任書、查證委任書之真偽，並須證明委託人即

    為實際收貨人，顯然無期待可能性，但原審就此未適用無期

    待可能性原則，顯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云

    云，無非係其個人之主觀見解，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

    之職權行使事項為指摘，並無可採。

　㈤揆諸前揭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之

    文義可知，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稱之「冒用進出口人名

    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相較

    於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之其他違章情事，顯然情節較為

    嚴重，故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

    裁罰之額度，為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亦較關稅法第

    84條第1項所定罰鍰額度之下限6,000元為高，此即是考量其

    違章情節較為嚴重（包括責任條件），而以此授權命令訂定

    其罰鍰最低額為10,000元之裁量基準，並未逾越授權的目的

    、內容與範圍，且與比例原則尚無違背。上訴意旨主張：關

    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之罰鍰為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

    ，惟其子法即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之罰鍰最低額度卻

    為10,000元，顯然已經牴觸母法之規定，是原處分援引罰鍰

    額度較高之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作為裁罰依據，其方式洵

    有錯誤，且有裁量怠惰之瑕疵，原判決未予糾正，核有適用

    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等語，即非可取。

　㈥上訴人雖另稱：快遞通關業者必須同時為航空貨運承攬業 者

    ，故快遞通關業者在貨物通關時之行為，應視為單一行為，

    原判決以上訴人未就每一簡易申報單提出委任書，即構成單

    一違章行為，洵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又關稅法第84條第

    1項及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均有警告並限期改正之輕微

    處分，惟被上訴人於裁處罰鍰前未先施予警告，即逕予裁處

    罰鍰，且未考量上訴人僅獲淨利3,504元，卻裁處罰鍰2,920

    ,000元，所得利益與處罰相差800多倍，乃絞殺性處罰，顯

    然違反比例原則，並侵害人民財產權，有違憲之虞，原判決

    逕認原處分並無違誤，亦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云云。

    然查：

　⒈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

    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行政罰制度上設計「行為個數

    」概念之主要目的，在以此作為賦予法律效果之依據，亦即

    ，依行為個數決定應裁處一個處罰或數個處罰。所謂一行為

    ，包括「自然的一行為」與「法律上一行為」；所謂數行為

    ，是指同一行為人多次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的規定，或違

    反數個不同行政法上義務的規定，其行為不構成「自然一行

    為」或「法律上一行為」的情形而言。因此，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究竟是「一行為」或「數行為」，並非單以自

    然行為的外觀觀察，而應視個案具體情節，就各該行政法規

    的構成要件、違規行為侵害的法益及處罰目的等因素，綜合

    考量後作成判斷（司法院釋字第754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而關於進口貨物通關，海關是採取風險管理機制，以「實名

    貨主」與「進口貨物種類」相結合後，呈現的「人貨資訊組

    合」為依據，建立篩選審查機制，進行違規進口貨物的風險

    控管。一筆單一申報單的提出，對海關而言，即有一次對應

    審查職務義務的形成，而且不因海關採取篩選機制而有所不

    同。報關業者每次未依規定取得納稅義務人出具之個案委任

    書即行申報的行政違章行為，即會破壞海關正確審查該進口

    貨物合法性的審查機制，而具可責性，即應構成一個違章行

    為。而且報關業者多筆製作完成的報關單，即使是「一次多

    筆」向海關遞送申報，或以電腦連線方式為一次性申報，在

    法律評價上，仍應視其申報或分提單的筆數評價為多個違章

    行為。

　⒉進口空運貨物簡易申報通關之制度目的，無非在於簡政便民

    ，但不因此而解除報運人應依法據實申報的義務。而且依現

    行空運實務，主提單是航空公司或其代理商所填發，分提單

    則為航空貨運承攬業者所發出，以區別貨物主體歸屬及報關

    作業之用，各分提單表彰不同的貨物及承攬關係，現行空運

    快遞貨物簡易申報通關作業規定第3點第3款雖允許「同一主

    提單或主託運單項下數分提單或分託運單之同類別『簡易申

    報單』，得以同一報單號碼合併申報」，惟此僅係便利承攬

    業者集貨方便之措施，並未改變分提單之性質，故縱有數分

    提單合併申報的情形，仍無礙其為數個申報行為的本質，其

    不實申報的行為亦應屬數行為。上訴人自106年3月至10月間

    ，以余、黃2人名義向被上訴人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共292筆，

    從未於系爭貨物進口前向進口名義人余、黃2人逐件取得委

    任書，亦未向余、黃2人確認其確有受委任報關，仍甘冒違

    章裁罰之風險，執意以余、黃2人名義辦理系爭貨物之報關

    手續，核有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進口292筆系爭貨物之不

    確定故意，已如前述，且依原處分所附報關單清表顯示，該

    292筆貨物的報關單及分提單號碼均不相同，且292次報關橫

    跨的時間長達8個月，依前揭說明，上訴人冒用余、黃2人名

    義報關292次，既違反292次行政法上義務，破壞關務秩序，

    致被上訴人有無法正確及時掌握進口貨物之資訊，而有脫漏

    稅賦及私貨的危險，各次均已符合違章構成要件，而應成立

    292個違章行為。從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符合管理辦法第3

    9條第2項規定，而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按

    每筆簡易申報單裁處罰鍰10,000元，共2,920,000元，於法

    並無違誤。

　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及依該法第22條第3項授權所訂定之管理

    辦法第39條第2項，對於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

    義申報者，除裁處罰鍰外，亦授與海關得對情節輕微之報關

    業者施予警告的裁量權限，並非不論個案情節輕重，一律應

    先對業者施予警告後才可以裁處罰鍰。此外，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所得之利益，僅為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裁處罰鍰

    所應審酌的因素之一，而且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人裁

    處罰鍰，與對獲有所得者課徵所得稅之間，有本質上的差異

    ，裁處罰鍰的額度本不以違章行為人所得利益為限，更沒有

    絞殺性處罰之可言。因此，原判決以被上訴人稱：上訴人長

    期從事航空貨運承攬、進出口貨物報關、國際貿易業，對於

    進出口報關相關法令自應瞭解並遵循，其違反法令規定，且

    上訴人於8個月間就冒用余、黃2人之名義報關共292次，情

    節重大，是依上訴人違規態樣、情節輕重、違章行為時間長

    短、所獲利益，依法就每一違章裁處罰鍰10,000元等語，是

    依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的裁罰基準，且已審酌上訴人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及所生影響等行政罰法

    第18條第1項所定因素，又未超過法定裁量範圍，也沒有與

    法律授權目的相違背或出於不相關動機等裁量濫用，或消極

    不行使裁量權的裁量怠惰等情事，自難認原處分有何裁量瑕

    疵或違反比例原則等情，於法亦無不合。從而，上訴人主張

    原判決關於行為數及裁處罰鍰2,920,000元有無違反比例原

    則保障之論斷，洵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等語，不

    足採取。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310號

上  訴  人  婕航國際報關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惟琮              

訴訟代理人  莊勝榮  律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代  表  人  黃漢銘                                      

訴訟代理人  黃博翔              

            羅心妤              

            邱映如              

上列當事人間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上訴人為報關業者，於民國106年3月至10月間分別以納稅義務人即訴外人余○○、黃○○（下合稱余、黃2人）之名義，向被上訴人報運進口快遞貨物160筆及132筆，共計292筆【下稱系爭貨物，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附表一、二】。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稽徵所（下稱○○稽徵所）於107年9月6日通報余、黃2人均表示未曾委託進口，疑遭冒名報關情事。嗣被上訴人審認上訴人涉有冒用進口人名義報關之違章，依裁處時（下同）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裁處時（下同）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分別以109年2月5日108年第10807541號（160筆部分）及第10807540號（132筆部分）處分書（下合稱原處分），按每筆簡易申報單各處新臺幣（下同）10,000元罰鍰，總計2,920,000元。上訴人不服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109年度訴字第664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10年度上字第233號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嗣經原審更為審理後，以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之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論述如下：

  ㈠關稅法第6條規定：「關稅納稅義務人為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第17條第1項規定：「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貨物應辦之報關、納稅等手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第3項）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業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為加速通關，快遞貨物、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第2項）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所之……貨物申報、理貨、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84條第1項規定：「報關業者違反第22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鍰……。」

　㈡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2條第3項規定授權所訂定之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第1項）報關業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應檢具委任書；其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者，得先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經登錄後，得於報單或轉運申請書等單證上填載海關登錄字號，以替代逐件出具委任書。（第2項）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對其所載之內容，並自行妥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關業不能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第3項）第1項委任書，得依電子簽章法規定，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或線上辦理委任以電子訊息方式傳輸。」第34條規定：「報關業違反……第12條………規定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第39條第2項規定：「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鍰……。」又財政部依關稅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授權所訂定之裁處時（下同）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下稱空運快遞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4項規定：「（第1項）進口快遞貨物之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持有人及出口快遞貨物之輸出人，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手續者，報關時應檢附委託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以傳真文件代替委託書原本，傳真文件經受託人認證者，免附委託書原本。……（第4項）進出口快遞貨物涉有虛報情事，如報關業者無法證明其確受委託報關者，應由報關業者負虛報責任。」準此可知，報關業者受進出口人之委任辦理報關，除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者，經先檢具委任書，由海關登錄者外，原則上應逐件檢具個案委任書，並負有保存及提供委任書證明其與申報之納稅義務人間委任關係存在的義務，以避免不肖報關業者或進口人虛捏人頭或冒用他人名義申報；如有違反，海關即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裁罰。至於進口快遞貨物之收貨人如以傳真文件代替委任書原本，則該傳真文件應經受任人認證，如經海關或法院依職權調查結果，均無法證明報關業者確有受委任報關，依空運快遞辦法第17條第4項規定，應由報關業者承擔虛報責任。換言之，以傳真文件代替委任書原本，只是在傳統紙本委任授權外，提供另一辦理報關委任之方式，並未免除報關業者確認委任關係存在的義務，報關業者辦理報關事宜時，仍應確實查核委任關係存在及申報內容的正確性，如報關業者於報關時消極未為確認，事後經調查又無法證明其確受委任報關，即應承擔後續貨物可能遭虛報之責任。再者，管理辦法第12條第2項於112年5月26日雖修正為：「前項委任書應依海關規定之格式辦理，報關業應切實核對其所載之內容，並自行妥為保存。於保存期間內，海關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報關業不能依海關指定期限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修正理由則載以：「就海關要求報關業提示委任書，報關業遲至海關指定期限屆滿後始予補提之案件，是否予以裁罰，實務上有不同見解，致生爭議。為使文義明確，且報關業受委任報關應切實取得委任書，確有加強管理必要，爰於第2項明定應依海關指定期限提示委任書，以杜爭議。」由此可知，管理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之修正，僅是明確規定報關業者未依海關指定期限內提示或查無委任書或委任書內容不實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而已，並非解免報關業者應逐件檢具委任書以供海關得隨時要求其提示或查核之義務。是以，上訴意旨主張：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於112年5月26日已刪除應逐件提出委任書之規定，且空運快遞辦法亦無逐件應檢具委任書之法文，而系爭貨物既屬於空運快遞貨物，自應優先適用空運快遞辦法，故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應就各筆貨物逐件提出委任書，即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云云，顯然係就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之修正意旨及其與空運快遞辦法間之適用情形有所誤會，尚非可採。

　㈢經查，上訴人為報關業者，於106年3月至10月間分別以納稅義務人余、黃2人之名義，向被上訴人報運進口快遞系爭貨物。嗣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於107年5月21日以余、黃2人用個人名義大量進口貨物，涉嫌逃漏稅捐，函請○○稽徵所調查，而余、黃2人於○○稽徵所調查時，均陳稱其等並不清楚系爭貨物為何會以其等名義寄出等語，顯示余、黃2人疑有遭冒用名義報關情事。其後，○○稽徵所函請上訴人提供委任書、身分證影本及商業發票供核，惟上訴人就余、黃2人所提出之個案委任書均為影本，且就余○○之個案委任書，係在該影本併附本件其中149筆報單號碼清單，而報單號碼一欄所載「如附件所示共149筆報單」等字樣則為事後填寫等情，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

　㈣原判決據此論明：上訴人所提出之委任書為個案委任，而非屬長期委任經申請登錄有案者，自應逐件提出委任書，惟上訴人並未逐件出具委任書，待被上訴人通知後始補提，而依前開149筆報單號碼清單及所附黃○○個案委任書之清單以觀，其上僅蓋有上訴人之騎縫章，難認余、黃2人知悉該清單所運送及申報之內容，且其等2人前後多次均一致證稱係遭冒用名義運送報關等語。衡情，上訴人如獲余、黃2人之委任，則依法備置渠等2人之委任書應無困難。又證人余、黃2人前所提供之個案委任書影本，至多僅能證明渠等曾委託大陸地區之○○○○○○有限公司（下稱○○公司）運送貨物進口至臺灣，尚不足以證明系爭貨物亦係受其等委託運送，上訴人復未提出渠等簽收貨物及付款之資料，自無從依此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而系爭貨物之稅費依現行制度需先由快遞業者繳納完稅，貨物提領出倉後發給海關進口快遞貨物稅款繳納證明，再由快遞業者持向納稅義務人收款，故縱然系爭貨物之稅費已由上訴人代為繳納，亦無從作為上訴人確受余、黃2人委任報關之有利證明。至上訴人固提供其與○○公司負責人即訴外人○○○於112年10月17日於微信之對話紀錄截圖，並據此主張余、黃2人是為規避106年課徵之反傾銷稅及相關稅捐，才以個人名義委託○○公司進口，渠等之委託書是○○公司轉交等語，但此對話紀錄尚缺乏與系爭貨物相關之證明文件可資佐證，自難採信。另上訴人所援引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15607號、第12579號及第11921號不起訴處分書，僅係認定尚無充分證據證明上訴人之負責人方惟琮確實知悉余、黃2人係遭冒名，難以遽認其有偽造文書之犯意，而不構成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15條之罪名，此與本件余、黃2人是否遭上訴人冒名報運系爭貨物進口，及上訴人就本件違章行為是否具備主觀可責性等爭點無涉，亦無從執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論據。準此，上訴人未循長期委任之程序取得委任書，亦未於受○○公司委託辦理系爭貨物進口報關事宜時，要求逐件出具委任書，即逕以余、黃2人名義申報進口系爭貨物，致生管理辦法第34條所定違反同法第12條應檢具委任書，及第39條第2項所定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進口之違章等情事，經核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復無判決理由不備之情事。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及「詐欺」等用語之文義可知，該條項所例示各種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態樣，均屬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確定故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不確定故意）之「故意」行為，且依照一般人的社會通念，殊難想像行為人會因過失而「冒用他人名義」、「偽造、變造文書」及「詐欺他人」。因此，上述規定之裁罰客體，應限於故意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而不包括過失行為。而上訴人身為報關業者，於申報系爭貨物進口前，明知應依前述管理辦法及空運快遞辦法規定取得余、黃2人就各筆貨物逐件提出之個案委任書，如有長期委任需求，則應要求余、黃2人出具長期委任書供其向海關登錄，始得免逐件出具個案委任書之義務。惟基於原審所認定之上述事實可知，上訴人自106年3月至10月間，以余、黃2人名義向被上訴人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共292筆，均未於系爭貨物進口前向進口名義人余、黃2人逐件取得委任授權及相關報關文件，且未向余、黃2人進行確認其確有受委任報關等認證程序，甚或於每次遞送貨物予收貨人時，一併向其收取個案委任書，以取得確受委任報關的證明，且經被上訴人及原審依職權調查結果，均無法證明上訴人確有受余、黃2人委任報關。上訴人在上述情境下，甘冒違章遭罰之風險，仍執意逕以余、黃2人名義辦理系爭貨物之報關手續，致生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進口之違章情事，依其情形即構成上訴人具有預見該違章事實之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原審基於相同的事實，據以認定上訴人僅構成過失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的涵攝結果，雖有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違誤，惟因其駁回上訴人之訴的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主張：上訴人所提出之委任書為余、黃2人之筆跡，且上訴人均為其等申報貨物税，何來偽造、變造、詐欺等不法情事。況且，桃園地檢署已認定上訴人並無冒用進口名義人之名義進口貨物，並就上訴人之負責人涉嫌偽造文書罪部分為不起訴處分，由此足認上訴人並無冒用他人進口貨物之動機與犯意；再者，余、黃2人與○○公司既均有肯認相同委任人僅須填載1張委任書即可，則被上訴人課予僅承辦報關之上訴人應取得委任書、查證委任書之真偽，並須證明委託人即為實際收貨人，顯然無期待可能性，但原審就此未適用無期待可能性原則，顯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云云，無非係其個人之主觀見解，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事項為指摘，並無可採。

　㈤揆諸前揭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之文義可知，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稱之「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變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相較於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之其他違章情事，顯然情節較為嚴重，故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得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裁罰之額度，為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亦較關稅法第84條第1項所定罰鍰額度之下限6,000元為高，此即是考量其違章情節較為嚴重（包括責任條件），而以此授權命令訂定其罰鍰最低額為10,000元之裁量基準，並未逾越授權的目的、內容與範圍，且與比例原則尚無違背。上訴意旨主張：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之罰鍰為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惟其子法即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之罰鍰最低額度卻為10,000元，顯然已經牴觸母法之規定，是原處分援引罰鍰額度較高之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作為裁罰依據，其方式洵有錯誤，且有裁量怠惰之瑕疵，原判決未予糾正，核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等語，即非可取。

　㈥上訴人雖另稱：快遞通關業者必須同時為航空貨運承攬業 者，故快遞通關業者在貨物通關時之行為，應視為單一行為，原判決以上訴人未就每一簡易申報單提出委任書，即構成單一違章行為，洵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又關稅法第84條第1項及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均有警告並限期改正之輕微處分，惟被上訴人於裁處罰鍰前未先施予警告，即逕予裁處罰鍰，且未考量上訴人僅獲淨利3,504元，卻裁處罰鍰2,920,000元，所得利益與處罰相差800多倍，乃絞殺性處罰，顯然違反比例原則，並侵害人民財產權，有違憲之虞，原判決逕認原處分並無違誤，亦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云云。然查：

　⒈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行政罰制度上設計「行為個數」概念之主要目的，在以此作為賦予法律效果之依據，亦即，依行為個數決定應裁處一個處罰或數個處罰。所謂一行為，包括「自然的一行為」與「法律上一行為」；所謂數行為，是指同一行為人多次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的規定，或違反數個不同行政法上義務的規定，其行為不構成「自然一行為」或「法律上一行為」的情形而言。因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究竟是「一行為」或「數行為」，並非單以自然行為的外觀觀察，而應視個案具體情節，就各該行政法規的構成要件、違規行為侵害的法益及處罰目的等因素，綜合考量後作成判斷（司法院釋字第754號解釋理由書參照）。而關於進口貨物通關，海關是採取風險管理機制，以「實名貨主」與「進口貨物種類」相結合後，呈現的「人貨資訊組合」為依據，建立篩選審查機制，進行違規進口貨物的風險控管。一筆單一申報單的提出，對海關而言，即有一次對應審查職務義務的形成，而且不因海關採取篩選機制而有所不同。報關業者每次未依規定取得納稅義務人出具之個案委任書即行申報的行政違章行為，即會破壞海關正確審查該進口貨物合法性的審查機制，而具可責性，即應構成一個違章行為。而且報關業者多筆製作完成的報關單，即使是「一次多筆」向海關遞送申報，或以電腦連線方式為一次性申報，在法律評價上，仍應視其申報或分提單的筆數評價為多個違章行為。

　⒉進口空運貨物簡易申報通關之制度目的，無非在於簡政便民，但不因此而解除報運人應依法據實申報的義務。而且依現行空運實務，主提單是航空公司或其代理商所填發，分提單則為航空貨運承攬業者所發出，以區別貨物主體歸屬及報關作業之用，各分提單表彰不同的貨物及承攬關係，現行空運快遞貨物簡易申報通關作業規定第3點第3款雖允許「同一主提單或主託運單項下數分提單或分託運單之同類別『簡易申報單』，得以同一報單號碼合併申報」，惟此僅係便利承攬業者集貨方便之措施，並未改變分提單之性質，故縱有數分提單合併申報的情形，仍無礙其為數個申報行為的本質，其不實申報的行為亦應屬數行為。上訴人自106年3月至10月間，以余、黃2人名義向被上訴人報運進口系爭貨物共292筆，從未於系爭貨物進口前向進口名義人余、黃2人逐件取得委任書，亦未向余、黃2人確認其確有受委任報關，仍甘冒違章裁罰之風險，執意以余、黃2人名義辦理系爭貨物之報關手續，核有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進口292筆系爭貨物之不確定故意，已如前述，且依原處分所附報關單清表顯示，該292筆貨物的報關單及分提單號碼均不相同，且292次報關橫跨的時間長達8個月，依前揭說明，上訴人冒用余、黃2人名義報關292次，既違反292次行政法上義務，破壞關務秩序，致被上訴人有無法正確及時掌握進口貨物之資訊，而有脫漏稅賦及私貨的危險，各次均已符合違章構成要件，而應成立292個違章行為。從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符合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規定，而依關稅法第84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按每筆簡易申報單裁處罰鍰10,000元，共2,920,000元，於法並無違誤。

　⒊關稅法第84條第1項及依該法第22條第3項授權所訂定之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對於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者，除裁處罰鍰外，亦授與海關得對情節輕微之報關業者施予警告的裁量權限，並非不論個案情節輕重，一律應先對業者施予警告後才可以裁處罰鍰。此外，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僅為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裁處罰鍰所應審酌的因素之一，而且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人裁處罰鍰，與對獲有所得者課徵所得稅之間，有本質上的差異，裁處罰鍰的額度本不以違章行為人所得利益為限，更沒有絞殺性處罰之可言。因此，原判決以被上訴人稱：上訴人長期從事航空貨運承攬、進出口貨物報關、國際貿易業，對於進出口報關相關法令自應瞭解並遵循，其違反法令規定，且上訴人於8個月間就冒用余、黃2人之名義報關共292次，情節重大，是依上訴人違規態樣、情節輕重、違章行為時間長短、所獲利益，依法就每一違章裁處罰鍰10,000元等語，是依管理辦法第39條第2項所定的裁罰基準，且已審酌上訴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及所生影響等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因素，又未超過法定裁量範圍，也沒有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背或出於不相關動機等裁量濫用，或消極不行使裁量權的裁量怠惰等情事，自難認原處分有何裁量瑕疵或違反比例原則等情，於法亦無不合。從而，上訴人主張原判決關於行為數及裁處罰鍰2,920,000元有無違反比例原則保障之論斷，洵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背法令情事等語，不足採取。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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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林  麗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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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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